
青海省瑰行普通高考报名录取改策解读

(摘自2020年普通高考报名通知)

恢复高考以来,针对在青高考报名录取条件问题,省招委、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先后联合或单独下发过6个文

件,目前还在继续执行的政策规定条款分散在2000-2013年的

4个文件中(青教招委〔2000)7号、 〔2006〕33号,青招委

〔2011〕42号、 〔2013〕4号)。为便于考生和家长能够清晰了

解和掌握我省报考规定,特做如下归纳解读:

一、基本规定

(一)我省高考报名规定中的父母与考生的“直系亲属关

系”,仅指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重组家庭中考

生与继父母一方如果仅有抚养关系而无血缘关系的不能按直系

亲属对待。父母离异的考生在青参加高考资格以其父母离婚协

议或者法院判定的法定监护人为准。

(二)在我省工作并持有我省常住户口的干部职工(或夫

妇一方)、世居农牧民、无从省外往省内迁移户籍经历的久居城

镇居民,其子女在我省有常住户口者,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高

校。

(三)曾在我省工作满5年,现已调离青海的干部职工,

本人(或配偶)及子女户口仍留在青海,子女高中阶段在青实

际就读,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高校。曾在我省工作不满5年,

现已调离的干部职工,本人(或配偶)及子女户口仍留在青海,

子女高中阶段在青实际就读,属城镇户口者,可以报考省内普



通高校。

户籍落户时间规定

省外在青务工人员(包括来青投资经商人员、省外企业在

青分公司的驻青员工等)在青户籍计算时间,以户口本标注的

落户时间为准,计算年限截止日期为考生参加高考当年的6月

1日。

央企调入青海工作人员子女在青参加高考必须是本人及

考生户籍(截止于考生参加高考当年的6月1日前)迁入青海

连续满三年,且高中阶段在青实际就读,具有青海学籍和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考籍,且其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当年,本人仍在

青任职服务。

驻青部队官兵子女、退役或转业安置到我省的官兵子女,

在高一年级上学期12月31曰前将本人及其子女户籍迁入青海

的,可以在青参加高考或办理赴省外就读登记手续;高二年级

上学期12月31日前将本人及其子女户籍迁入青海的必须在青

实际就读高二、高三年级,方可在青参加高考;高二年级上学

期12月31日后将本人及其子女户籍迁入青海的,不得在青参

加高考。

特殊规定

(一)我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仅指根据省委《关于青海省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青发[2016]20号)

和省委纽织部等部门《关于印发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

划”实施细则的通知》(青纽字[2016]181号)文件规定纳入全

省“千人计划”名单的直接引进人才,具体名单由省人才工作



领导小纽办公室、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认定和出具相关证

明材料。其本人及子女户口已迁入青海的,在青在职期间,其

子女(往届高中毕业生除外)可在我省办理学籍登记后参加高

考。

(二)对个别情况特殊又无直系亲属在青,如孤儿被人收

养,经法律部门认可并公证,其法定监护人本人户籍在青海,

且考生在青海实际就读高中者,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高校。

四、省外在青务工人员随迁(读)子女报考规定

省外在青务工人员包括‥来青投资经商人员、省外企业在

青开办分公司的派入员工等。

(一)家长和考生已经在青落户者报考规定

1.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在青落户连续满5年以上

(高考当年6月1日前);考生在我省就读高中满3年并参加了

我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报考省内外普

通高校0

2.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在青落户连续满3年以上、

不满5年(高考当年6月1日前);考生在我省就读高中满3

年并参加了我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报

考省内外三本及以下院校0

3.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在青落户1年以上、不满3

年(高考当年6月1日前);考生在我省就读高中满3年并参加

了我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报考省内三

本及以下院校。

(二)家长和考生持有“居住证”者报考规定



考生父母或一方确在我省务工或经商,且在我省办理了“居

住证”,考生高中3年在我省高中阶段实际就读满三年并参加了

我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报考省内高职

院校、省内外中职学校。

五、对几种特殊类型考生的资格审查

(一)考生父亲(或母亲)从省外调动到我省行政(事业)

单位工作的正式在编人员,在捉供了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或市、州政府同意调入的会议纪要、调入批复等相关文件材料,

本人及子女户籍已迁入我省,子女在我省办理了学籍登记或赴

省外就读高中备案登记的,可在我省参加高考并参与省内外普

通高校的录取。

(二)省外居民与我省居民重纽家庭后,将其中一方及子

女户口迁入我省,落户时间达到省招委规定的相关条件或相应

限报年限,子女在青就读高中满3年者,可在我省参加高考并

报考相应批次院校。

(三)省外在青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在青落户后,又将家

长或子女的户口转回原籍,之后再次迁入我省的,其在青落户

时间从再次落户时间算起。

(四)在青务工人员从省外迁入户口后,其在青申报出生

落户子女高考,除要求考生在青就读高中外,父母一方的落户

时间也要达到省招委规定的相关条件或相应限报年限。

(五)从出生就落户在青海,户籍在实际监护人名下且监

护人为青海久居户籍,小学、初中、高中都在青海省内学校就

读并有完整的正式学籍者,由其就读高中学校和考区招办根据



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共同审查公示后(不少于10个工作日),

可给予正常报考。但不包括直系亲属(父母双方或一方)健在

或在省外者;不包括从省外迁入户籍、转入学籍者。

(六)我省贫困专项计划的生源范围和报考资格条件是‥

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

(牧)业家庭户籍(不含从省外迁入我省的考生) 、在本省中

学(西宁市四区中学和青海油田中学除外)实际就读高中3年

并具有学籍、在户籍所在地参加了当年高考的学生。 “农(牧)

业家庭户籍”以户口簿为准。户籍制度改革后,将“农(牧)

业家庭户籍”改为“城镇居民户籍” ,但其家庭成员仍然在从

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的,在提供了“村集体纽织成员证”、或

旧户口本、或土地经营证、或其他足以证明其原始身份的证件

(由中学和考区招办审查原件和复印件),经考区招办审查认定

后,具有选报贫困专项计划资格。


